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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类 

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 

 
注释： 

一、 

（一）凡符合税目 28.44 或 28.45 规定的货品（放射性矿砂除外），应分别归入以上税目而不归入本目录的其他税

目； 

（二）除上述（一）款另有规定的以外，凡符合税目 28.43、28.46 或 28.52 规定的货品，应分别归入这三个税目

而不归入本类的其他税目。 

二、除上述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凡由于按一定剂量或作为零售包装而可归入税目 30.04、30.05、30.06、32.12、

33.03、33.04、33.05、33.06、33.07、35.06、37.07 或 38.08 的货品，应分别归入以上税目，而不归入本目录的

其他税目。 

三、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单独成分配套的货品，其部分或全部成分属于本类范围以内，混合后则构成第六类或第七类的货

品，应按混合后产品归入相应的税目，但其组成成分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其包装形式足以表明这些成分不需经过改装就可一起使用的； 

（二）一起进口或出口的； 

（三）这些成分的属性及相互比例足以表明是相互配用的。 

四、其列名或功能既符合第六类中一个或多个税目的规定，又符合税目 38.27 的规定的产品，应按列名或功能归入相应

税目，而不归入税目 38.27。 

第二十八章 

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稀土金属、 

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的有机及无机化合物 

 

注释： 

一、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本章各税目只适用于： 

（一）单独的化学元素及单独的已有化学定义的化合物，不论是否含有杂质； 

（二）上述（一）款产品的水溶液； 

（三）溶于其他溶剂的上述（一）款产品，但该产品处于溶液状态只是为了安全或运输所采取的正常必要方法，其

所用溶剂并不使该产品改变其一般用途而适合于某些特殊用途； 

（四）为了保存或运输需要，加入稳定剂（包括抗结块剂）的上述（一）、（二）、（三）款产品； 

（五）为了便于识别或安全起见，加入抗尘剂或着色剂的上述（一）、（二）、（三）、（四）款产品，但所加剂

料并不使原产品改变其一般用途而适合于某些特殊用途。 

二、除以有机物质稳定的连二亚硫酸盐及次硫酸盐（税目 28.31），无机碱的碳酸盐及过碳酸盐（税目 28.36），无机

碱的氰化物、氧氰化物及氰络合物（税目 28.37），无机碱的雷酸盐、氰酸盐及硫氰酸盐（税目 28.42），税目 28.43

至 28.46 及 28.52 的有机产品，以及碳化物（税目 28.49）之外，本章仅包括下列碳化合物： 

（一）碳的氧化物，氰化氢及雷酸、异氰酸、硫氰酸及其他简单或络合氰酸（税目 28.11）； 

（二）碳的卤氧化物（税目 28.12）； 

（三）二硫化碳（税目 28.13）； 

（四）硫代碳酸盐、硒代碳酸盐、碲代碳酸盐、硒代氰酸盐、碲代氰酸盐、四氰硫基二氨基络酸盐及其他无机碱络

合氰酸盐（税目 28.42）； 

（五）用尿素固化的过氧化氢（税目 28.47）、氧硫化碳、硫代羰基卤化物、氰、卤化氰、氨基氰及其金属衍生物

（税目 28.53），不论是否纯净，但氰氨化钙除外（第三十一章）。 

三、除第六类注释一另有规定的以外，本章不包括： 

（一）氯化钠或氧化镁（不论是否纯净）及第五类的其他产品； 

（二）上述注释二所述以外的有机—无机化合物； 

（三）第三十一章注释二、三、四或五所述的产品； 

（四）税目 32.06 的用作发光剂的无机产品；税目 32.07 的搪瓷玻璃料及其他玻璃，呈粉、粒或粉片状的； 

（五）人造石墨（税目 38.01）；税目 38.13 的灭火器的装配药及已装药的灭火弹；税目 38.24 的零售包装的除墨

剂；税目 38.24 的每颗重量不少于 2.5 克的碱金属或碱土金属卤化物的培养晶体（光学元件除外）； 

（六）宝石或半宝石（天然、合成或再造）及这些宝石、半宝石的粉末（税目 71.02 至 71.05），第七十一章的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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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及贵金属合金； 

（七）第十五类的金属（不论是否纯净）、金属合金或金属陶瓷，包括硬质合金（与金属烧结的金属碳化物）；或 

（八）光学元件，例如用碱金属或碱土金属卤化物制成的（税目 90.01）。 

四、由本章第二分章的非金属酸和第四分章的金属酸所构成的已有化学定义的络酸，应归入税目28.11。 

五、税目28.26至28.42只适用于金属盐、铵盐及过氧酸盐。除条文另有规定的以外，复盐及络盐应归入税目28.42。 

六、税目28.44只适用于： 

（一）锝（原子序数43）、钷（原子序数61）、钋（原子序数84）及原子序数大于84的所有化学元素； 

（二）天然或人造放射性同位素（包括第十四类及第十五类的贵金属和贱金属的放射性同位素），不论是否混合； 

（三）上述元素或同位素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或是否混合； 

（四）含有上述元素或同位素及其无机或有机化合物并且具有某种放射性强度超过 74 贝克勒尔/克（0.002 微居里/

克）的合金、分散体（包括金属陶瓷）、陶瓷产品及混合物； 

（五）核反应堆已耗尽（已辐照）的燃料元件 （释热元件）； 

（六）放射性的残渣，不论是否有用。 

税目 28.44、28.45 及本注释所称“同位素”，是指： 

1.单独的核素，但不包括自然界中以单一同位素状态存在的核素； 

2.同一元素的同位素混合物，其中一种或几种同位素已被浓缩，即人工地改变了该元素同位素的自然构成。 

七、税目 28.53 包括按重量计含磷量超过 15％的磷化铜（磷铜）。 

八、经掺杂用于电子工业的化学元素（例如，硅、硒），如果拉制后未经加工或呈圆筒形、棒形，应归入本章；如果已

切成圆片、薄片或类似形状，则归入税目 38.18。 

 

子目注释： 

子目 2852.10 所称“已有化学定义”是指符合第二十八章注释一(一)至（五）或第二十九章注释一（一）至（八）规定

的汞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 

 

   
序号 税则号列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协定税率(%) 特惠税率(%) 普通税率(%) 

  第一分章  化学元素       

 28.01 氟、氯、溴及碘：       

1644 2801.1000 -氯 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80 

1645 2801.2000 -碘 5∆1 0 东盟AS,巴PK,新西兰NZ,哥CR,

瑞CH,冰IS,韩KR,澳AU,格GE,

毛MU,东盟RASR,澳RAUR,新西

兰RNZR,柬KH,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30 

   5 日RJPR    

  -氟；溴：       

1646 2801.3010 ---氟 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30 

   4.5 亚太AP    

1647 2801.3020 ---溴 5∆1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30 

 28.02 升华硫磺、沉淀硫磺；胶态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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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税则号列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协定税率(%) 特惠税率(%) 普通税率(%) 

1960 2852.1000 -已有化学定义的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30 

1961 2852.9000 -其他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30 

 28.53 磷化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但磷铁除外；其他无机化合物（包

括蒸馏水、导电水及类似的纯净

水）；液态空气（不论是否除去稀

有气体）；压缩空气；汞齐，但贵

金属汞齐除外： 

      

1962 2853.1000 -氯化氰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30 

  -其他：       

1963 2853.9010 ---饮用蒸馏水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70 

1964 2853.9030 ---镍钴锰氢氧化物 6.5 0 东盟AS,智CL,新西兰NZ,秘PE,

哥CR,瑞CH,冰IS,韩KR,澳AU,

格GE,毛MU,东盟RASR,澳RAUR,

新西兰RNZR,柬KH,港HK,澳门

MO 

0 受惠国LD 30 

   3.5 巴PK    

   5.9 日RJPR    

1965 2853.9040 ---磷化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

义，但不包括磷铁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澳AU,格

GE,毛MU,东盟RASR,澳RAUR,新

西兰RNZR,柬KH,港HK,澳门

MO 

0 受惠国LD 20 

   1.1 韩KR    

   5 日RJPR    

 ex28539040 磷烷 ∆3      

1966 2853.9050 ---镍钴铝氢氧化物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30 

1967 2853.9090 ---其他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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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税则号列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协定税率(%) 特惠税率(%) 普通税率(%) 

 28.52 汞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不论是

否已有化学定义，汞齐除外： 
      

1972 2852.1000 -已有化学定义的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韩RKRR 

0 受惠国LD 30 

1973 2852.9000 -其他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韩RKRR 

0 受惠国LD 30 

 28.53 磷化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但磷铁除外；其他无机化合物（包

括蒸馏水、导电水及类似的纯净

水）；液态空气（不论是否除去稀

有气体）；压缩空气；汞齐，但贵

金属汞齐除外： 

      

1974 2853.1000 -氯化氰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韩RKRR 

0 受惠国LD 30 

  -其他：       
1975 2853.9010 ---饮用蒸馏水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韩RKRR 

0 受惠国LD 70 

1976 2853.9030 ---镍钴锰氢氧化物 6.5 0 东盟AS,智CL,新西兰NZ,秘PE,
哥CR,瑞CH,冰IS,韩KR,澳AU,
格GE,毛MU,东盟RASR,澳RAUR,
新西兰RNZR,柬KH,港HK,澳门

MO,韩RKRR 

0 受惠国LD 30 

   3 巴PK    

   5.3 日RJPR    
1977 2853.9040 ---磷化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

义，但不包括磷铁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澳AU,格
GE,毛MU,东盟RASR,澳RAUR,新
西兰RNZR,柬KH,港HK,澳门

MO 

0 受惠国LD 20 

   0.5 韩KR    

   4.4 韩RKRR    

   4.5 日RJPR    
 ex28539040 磷烷 ∆3      
1978 2853.9050 ---镍钴铝氢氧化物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韩RKRR 

0 受惠国LD 30 

1979 2853.9090 ---其他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新西兰RNZR,柬
KH,港HK,澳门MO,韩RKRR 

0 受惠国LD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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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税则号列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协定税率(%) 特惠税率(%) 普通税率(%) 

1969 2850.0012 ----氮化硼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韩RKRR,新西兰
RNZR,柬KH,尼NI,港HK,澳门

MO 

0 受惠国LD 30 

   3.6 亚太AP    

1970 2850.0019 ----其他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韩RKRR,新西兰
RNZR,柬KH,尼NI,港HK,澳门

MO 

0 受惠国LD 30 

   3.6 亚太AP    

1971 2850.0090 ---其他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澳AU,格

GE,毛MU,柬KH,尼NI,港HK,澳

门MO 

0 受惠国LD 30 

   1.8 韩KR    

   3.6 亚太AP    

   3.9 东盟RASR,澳RAUR,韩RKRR,新

西兰RNZR 

   

   4.5 日RJPR    

 ex28500090 砷烷 ∆3      

 28.52 汞的无机或有机化合物，不论是

否已有化学定义，汞齐除外： 

      

1972 2852.1000 -已有化学定义的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韩RKRR,新西兰
RNZR,柬KH,尼NI,港HK,澳门

MO 

0 受惠国LD 30 

1973 2852.9000 -其他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韩RKRR,新西兰
RNZR,柬KH,尼NI,港HK,澳门

MO 

0 受惠国LD 30 

 28.53 磷化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义，

但磷铁除外；其他无机化合物（包

括蒸馏水、导电水及类似的纯净

水）；液态空气（不论是否除去稀

有气体）；压缩空气；汞齐，但贵

金属汞齐除外： 

      

1974 2853.1000 -氯化氰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韩RKRR,新西兰
RNZR,柬KH,尼NI,港HK,澳门

MO 

0 受惠国LD 3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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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税则号列 货品名称 最惠国税率(%) 协定税率(%) 特惠税率(%) 普通税率(%) 

1975 2853.9010 ---饮用蒸馏水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韩RKRR,新西兰
RNZR,柬KH,尼NI,港HK,澳门

MO 

0 受惠国LD 70 

1976 2853.9030 ---镍钴锰氢氧化物 6.5 0 东盟AS,智CL,新西兰NZ,秘PE,

哥CR,瑞CH,冰IS,韩KR,澳AU,

格GE,毛MU,东盟RASR,澳RAUR,

韩RKRR,新西兰RNZR,柬KH,尼

NI,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30 

   2.5 巴PK    

   4.7 日RJPR    

1977 2853.9040 ---磷化物，不论是否已有化学定

义，但不包括磷铁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新西兰RNZR,柬KH,尼NI,

港HK,澳门MO 

0 受惠国LD 20 

   3.9 韩RKRR    

   4 日RJPR    

 ex28539040 磷烷 ∆3      

1978 2853.9050 ---镍钴铝氢氧化物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韩RKRR,新西兰
RNZR,柬KH,尼NI,港HK,澳门

MO 

0 受惠国LD 30 

1979 2853.9090 ---其他 5.5 0 东盟AS,智CL,巴PK,新西兰NZ,

秘PE,哥CR,瑞CH,冰IS,韩KR,澳

AU,格GE,毛MU,东盟RASR,澳
RAUR,日RJPR,韩RKRR,新西兰
RNZR,柬KH,尼NI,港HK,澳门

MO 

0 受惠国LD 30 

 



附件五

二氯二氢硅市场调查报告



附件六

保险费费率证据



保险费费率证据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根据国际海运网的报价，中国到日本的保险费率（一切险）

为 0.25%，按照国际惯例，根据货物 CIF 价值的 110%进行计算，

保险费等于 CIF×110%×保险费率。

。



海运一搜： 站内搜索

操作指南 | 航贸参数 | 通关大全 | 行业公告 | 行业知识 | 政策法规 | 实用工具

添加新百科 获积分奖励【我来添加】

首页 » 航贸参数 » 进口货运保险普通货物费率表

进口货运保险普通货物费率表

（一）所有进口货物均按本费率表计算保险费，但如在指明货物资率表中的货物，承保一切险时还须加上指明货物

资率计算保险费。有特殊规定的按特殊规定计收。

（二）各种散装货物以及化肥、糖、粮谷、木材、油（包括油料）、活牲畜、新鲜果菜，其保险责任均至卸货港口

仓库或场地时终止。上述货物如需从港口转运到内地还需按转运内地费率加费的规定加费。

（三）本表系按每百元计算。

(1)海运

地区 平安险 F ． P ． A 水渍险 W ． A 一切险 A ． R ．

0 ．
日本

 08 0.12 0.25

大洋洲及亚洲国家和地区 0 ． 10 0.15 0.35

加拿大、美国、欧洲 0 ． 15 0.20 0.45

非洲及中南美洲 0 ． 20 0.25 0.50

首页 应用平台 商机发布 航贸百科 蓝色网站 登录 免费注册 English



附件七

世界银行集团关于日本贸易环节费用的报告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世界银行集团关于日本出口贸易环节费用的报告的说明

根据世界银行集团（World Bank Group）披露的贸易环节费

用报告，日本出口贸易境内环节费用（包括准备文件、清关费用、

内陆运输费等）为 675 美元/柜，按照 20呎的集装箱每柜可以装

载 6660 千克二氯二氢硅计算，日本每千克二氯二氢硅出口贸易

境内环节费用为 0.10 美元。

。



Data

Select an economy 

Select a topic 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

Japan

Region OECD high income

Income category High income

Population 126,529,100

GNI per capita (US$) 41,340

City covered Tokyo, Osaka

Download profile 

(1,951.5 KB, pdf)

Download snapshot 

(829.9 KB, pd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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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Rank DB Score

78.0

Topics DB 2020 Rank DB 2020 Score DB 2019 Score Change in score (%

points)



Overall 29 78.0 78.0 ..

Starting a Business 106 86.1 86.1 ..

Dealing with Construction Permits 18 83.1 83.1 ..

Getting Electricity 14 93.2 93.2 ..

Registering Property 43 75.6 75.6 ..

Getting Credit 94 55.0 55.0 ..

Protecting Minority Investors 57 64.0 64.0 ..

Paying Taxes 51 81.6 81.6 ..

Trading across Borders 57 85.9 86.3  0.4

Enforcing Contracts 50 65.3 65.3 ..



DOINGBUSINESS
ARCHIVE

EN

日本







附件八

汇率表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期间 平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4年 7.1203 7.1060 7.1051 7.0978 7.1007 7.1057 7.1162 7.1316 7.1342 7.0791 7.1058 7.1729 7.1887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网站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汇率
Exchange Rate

项目 Item 2024.01 2024.02 2024.03 2024.04 2024.05 2024.06 2024.07 2024.08 2024.09 2024.10 2024.11 2024.12 

一特别提款权单位折合人民币元（期末数）
9.5495 9.5506 9.5656 9.5444 9.5859 9.5577 9.5946 9.5415 9.5116 9.4807 9.5280 9.5191

Yuan per SDR ( End of Period )

一美元折合人民币（期末数）
7.1039 7.1036 7.0950 7.1063 7.1088 7.1268 7.1346 7.1124 7.0074 7.1250 7.1877 7.1884 

Yuan per US Dollar ( End of Period )

一美元折合人民币（平均数）
7.1060 7.1051 7.0978 7.1007 7.1057 7.1162 7.1316 7.1342 7.0791 7.1058 7.1729 7.1887

Yuan per US Dollar ( Period Average )



美元兑日元平均汇率

期间 美元兑日元汇率

2024 年 1 季度 149.39
2024 年 2 季度 158.66
2024 年 3 季度 146.59
2024 年 4 季度 150.58

数据来源：investing.com

相关证据请参见后附的材料。



USD/JPY Historical Data



附件九

申请人财务数据和报表



本附件提供了申请人企业2022年至2024年二氯二氢硅的生

产能力、产量、开工率、库存、销量、销售收入、销售价格、税

前利润、投资收益率、现金流、工资就业以及劳动生产率等数据。

同时，本附件还提供了申请人 2022 年至 2024 年的财务报表。

鉴于单家企业二氯二氢硅的相关数据及财务报表为企业的

商业秘密，其披露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故申

请保密，不再列出。申请人二氯二氢硅的相关数据，申请人在申

请书公开文本中已经通过指数、变化幅度、图表以及具体文字说

明等方式进行了披露，此处不再重复披露。



附件十

申请人二氯二氢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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